2011年毕业生报到须知

一、报到所需材料：

《毕业证书》、《报到证》、《就业协议书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二、报到程序：
1、毕业生首先登陆营口市毕业生就业信息网（www.ykbys.com）查询个人档案，档案已转到我处的毕业生方可办理就业、落户手续。如档案由毕业生本人携带或直接转到就业单位须及时上交我处审核、登记入库。
2、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持《毕业证书》、《报到证》、《就业协议书》到我处办理就业手续，凭《毕业生就业安置介绍信》到就业单位报到。
3、欲在本地区调整原有就业协议的毕业生，持《毕业证书》、《报到证》、《解除就业协议证明》、用人单位接收手续到我处办理就业调整，凭《毕业生就业安置介绍信》到调整后的就业单位报到。
4、毕业生可在我处办理人事代理。已办理人事代理的毕业生即视为参加工作，按办理时间计算工龄，一年后转正，按学历、专业转定相应专业技术职称，可办理干部调转手续，并代办个人社会养老保险，出具与档案相关的证明材料等。

5、有创业愿望的高校毕业生可提交《创业申请书》、《毕业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、《身份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、《报到证》、一寸免冠照片二张办理《自主创业证》，享受创业税费减免，并可申请创业贷款。

三、落户程序：
    1、户口不在我市的毕业生须凭《报到证》到原户口所到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，凭《报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我处办理落户。
    2、市内生源的毕业生持《报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、《户口簿》到我处办理归户手续。
3、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持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到我处办理《毕业生落户介绍信》，到所在地派出所落户。
4、人事代理人员办理人事代理集体户口落户手续。
咨询电话：0417-2857011
注：7月27日起办理2011年毕业生就业、落户手续。
营口市人才中心
